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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县如何筑起绿色屏障？
苏畅，1965 年 1 月生，大学学历，中共党员，1985

年 8 月参加工作。历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
（以下简称红河州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科科长、农
村经济发展科科长、副主任，蒙自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，蒙
自市委副书记、市长，屏边苗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屏边
县）县委书记。

云南省南部的屏边县既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也是
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。在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

双重压力下，2014年，屏边县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

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增幅却均位列

红河州第一位。新形势下屏边县如何协调经济发

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？下一步又将如何提高县域

生态环境质量？本报记者采访了屏边县委书记。
对话人：云南省屏边县县委书记苏畅
采访人：本报记者蒋朝晖

蒋朝晖

中国环境报：屏边县是云南省唯
一的苗族自治县，在发展经济上有哪
些优势和劣势？

苏畅：屏边县位于红河州东南部，
是通往东南亚、南亚各国的重要门户，
也 是 历 史 上 南 方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途 经
地。屏边县境内保存有相对完整的生
态环境，孕育着丰富的自然、森林、水
利、矿藏、旅游等资源。全县国土面积
1906 平方公里，辖 6 乡 1 镇，704 个自
然村，聚居着苗、汉、彝、壮等 17 个民
族。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
的 66%，是全国 5 个苗族自治县之一，
也是云南省唯一的苗族自治县。屏边
是一个山区小县，99.3%的国土面积都
是山地，平地不到 1%。海拔从 154 米

到 2590 米，山高坡陡，沟壑纵横，立体
气候明显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经过几十年的
努力，屏边经济社会发展有了翻天覆
地的变化。但横向比较，发展仍然滞
后。目前还是一个集边疆、山区、民
族、贫困于一体的一个国家扶贫攻坚
重点县。

总的来说，屏边县发展经济的条
件优劣并存。劣势可以概括为“四个
没有”，即没有区位优势、没有优质矿
产资源、没有支柱产业、没有特色。优
势可以概括为“四有”，即有良好的生
态环境、有优质的清新空气、有优质的
水源、有干净的土壤。值得自豪的是，
屏边县以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
主的生态体系建设不断得到加强，全

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7.8%，排 在 全 省 前
列，屏边县宛如矗立在滇南大地上的
一道绿色屏障。

当 前 ，屏 边 县 发 展 困 难 在 山 ，希
望、优势和潜力也在山。念好“山字
经”，做好“山文章”，前提和基础必须
是立足优质生态环境。良好的生态资
源 是 屏 边 县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大 优
势，是县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中国环境报：屏边县是国家重点
生态功能区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定位？

苏畅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
展、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的新形势、
新情况下，屏边县的发展怎么办？发
展战略主题怎么定位？是走一条“破

坏 — 发 展 — 治 理 — 恢 复 ”的 发 展 之
路 ？ 还 是 走 一 条 新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道
路？我 们 也 曾 经 迷 茫 过 ，也 走 过 这
样 的 老 路 ，但 实 践 证 明 这 条 路 是 走
不通的。

在对县情重新进行再认识的基础
上，屏边县委、县政府明确提出，坚持
生态立县、环境优先，建设天蓝、地绿、
山清、水净的“美丽苗乡·森林屏边”。
着力强化生态治理，保护森林资源，探
索出一条“资源合理开发—环境有效
保护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”的绿色
发展道路，让苗 岭 大 地 天 更 蓝 、山 更
绿 、水 更 清 、空 气 更 清 新 、环 境 更 宜
人 、人 民 更 幸 福 ，使 屏 边 成 为 红 河
州 生 态 保 护 建 设 与 开 发 利 用 的 排
头 兵 。

中国环境报：当前，云南省正在努
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，对
生 态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提 出 了 更 高 要
求，屏边县对提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
有什么新思路、新举措？

苏畅：结合屏边县实际，当前和今
后 一 个 时 期 将 突 出 抓 好 以 下 3 方 面
工作：

一是完善相关配套制度。紧紧围
绕生态文明建设中心目标，健全和完

善屏边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
态 环 境 质 量 考 核 实 施 办 法 等 相 关 制
度，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，确
保 全 县 环 境 监 测 、监 察 工 作 正 常 开
展。有效预防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，
促进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
设协调发展。

二是加大生态创建力度。根据国
家生态县创建工作要求，在现有生态
创建工作成效的基础上，力争到 2020
年完成全县 80%的乡镇创建为国家级

生态乡镇，80%自然村创建为国家级生
态文明村。

三是严格落实考核要求。按照国
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
考核要求，以落实《云南省县域生态环
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为重点，全面加强环境监测和生态建
设，进一步督促县、乡（镇）政府履行好
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推动全县生态环
境质量持续改善，确保各项考核指标
任务顺利完成。

如何进一步提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？

■完善相关配套制度，加大生态创建力度，严格落实考核要求

◆杨明生

“水十条”明确提出，要进一步推
进城市污泥处理处置，现有污泥处理
处置设施应于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达
标改造 ，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污 泥 无 害
化处理处置率应于 2020 年底前达到
90%以上。

为加快推进我国城市污泥的资源
化利用进程，笔者提出以下 4条建议：

统 筹 规 划 。 实 现 城 市 污 泥 减 量
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，将城市污泥管理
由过去的末端处理，扩大到生产、流
通、消费、收集和处理的整个过程，需
要政府加强统筹协调、科学引导，尤其
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不同污泥处

理处置工艺路线的投资、成本、能耗、
碳排放、占地面积等进行系统性分析，
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，完善和提高
污泥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和管理水平。

市场运作。逐步改变污泥处置投
资、运营模式。政府应从污泥处置的
投资、运营的重负中解放岀来，把污泥
处 理 处 置 权 真 正 交 给 市 场 。 可 实 行
BT（建设—移交）模式并选择工艺路

线。政府制定市场准入规划，确定污
泥不出门处置的环保要求、投资限额、
运营费用等。企业先投资运营一定期
限，经环保检测和经济测算，达到 BT
要求后移交、结算。

专项扶持。污泥处理处置需要大
量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,传统的污泥
处理费用约占污水处理厂总运行费用
的 20%～50%，投资占污水处理厂总投

资的 30%～40%。目前，国内外对污泥
的处置主要有排海、填埋、焚烧、堆肥
等方式。在城市污泥的回收处理利用过
程中，还需要政府运用价格、财税、金融
等多种手段促进城市污泥回收利用。

完善法治。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关
于城市污泥管理的国家法律文件，对
诸如城市污泥必须进行分类收集、可
利用的城市污泥禁止填埋等都没有明
确 的 规 定 。 应 建 立 完 善 相 关 法 律 法
规，禁止填埋可利用的城市污泥。城
市污泥必须进行分类收集和存放，建
立规范、科学的城市污泥减排指标体
系、考核体系、监测体系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省宜城市城乡建
设局

城市污泥资源化利用需提速

新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？

■探索一条资源合理开发—环境有效保护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

中国环境报：着眼主体功能区定
位，屏边县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
护协调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哪些探索和
实践？

苏畅：近年来，屏边县面临的生态
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越来越重、压 力
越来越大。县 委 、县 政 府 采 取 多 种
积 极 措 施 ，团 结 带 领 全 县 干 部 群
众 ，大 力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，取 得
显 著 成 绩 ，实 现 了 保 护 环 境 和 发
展 经 济 双 赢 。

屏边县先后被列入国家重点生态
功能区、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
县，县域大围山被列为云南省国家公
园建设试点。2014 年，屏边县完成地
区 生 产 总 值 22.63 亿 元 ，较 上 年 增 长
12.5%；完成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
收入 5710 元，较上年增长 15.2%。这
两项指标增幅均位列红河州第一位。
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，屏边
县主要在以下 4 个方面不断创新，取得
实效。

一是坚持规划引领与绿色发展融
合。以规划引领生态建设工作，切实
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绿色发展路径，用
活用好生态转移支付资金。先后编制
出台了《屏边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》、

《屏边县水源地保护规划》、《屏边县县
域镇（乡）供水、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
设施建设体系规划》，作 为 全 县 开 展
自 然 生 态 建 设 、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
修 复 工 作 的 政 策 措 施 ，在 实 践 中

严 格 执 行 。
成立生态县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家

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
核工作领导小组，把生态建设和环境
保 护 工 作 作 为 评 价 干 部 业 绩 的 重 要
依据。

依托良好生态环境，在全县大力
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，着力发展生
态经济，在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
同时，实现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。

制定了《屏边县生态功能区转移
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一
系列制度，逐年明确生态环境建设项
目的责任单位和建设内容，及时下达
项目建设资金，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
区县域生态环境建设顺利推进提供制
度保障，确保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使用
效益最大化。

二是坚持宣传引导与观念转变结
合。加强宣传监管，倡导低碳生活，抓
好绿色创建。树立宣传也是监管的理
念，把严格执法与环保法律法规宣传
有机结合起来。加 大 环 境 保 护 宣 传
教 育 力 度 ，开 展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知 识
进校园、进村庄、进农户的“三进”活
动 ，着 力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态 文 明
意 识 ，鼓 励 他 们 成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
的参与者。

立足本地实际，大力发展清洁能
源 和 可 再 生 资 源 ，累 计 建 成 沼 气 池
22501 口，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5511 台，
建成 26 个农村能源项目建后技术管理
服 务 站 点 。 每 年 仅 此 3 项 年 可 节 柴

13.31 万吨，价值 6655 万元，相当于保
护 10.4万亩森林。

以“中国梦·红河路—美丽苗乡在
行动”为主题，扎实开展生态建设和绿
色创建。按照“建筑美化、道路硬化、
街道亮化、沟渠净化、村庄绿化”的原
则，积极组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申报，
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及绿色创建。目前
已创建省级生态乡镇两个、省级绿色
社区 3 个、州级生态文明示范村 42 个、
州级绿色学校 3所。

三是坚持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同
步。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实际需要，屏
边县严格环境准入门槛，严禁“两高”
项目落地。全县以培植百万亩绿色产
业为目标，按 照 生 态 建 设 产 业 化 、产
业 发 展 生 态 化 的 要 求 ，充 分 利 用 自
然 生 态 环 境 资 源 优 势 ，加 快 推 进 现
代 生 态 农 业 及 林 下 产 业 经 济 建 设 。
围 绕 打 造 一 批“ 统 一 质 量 、统 一 标
准 、统 一 检 测 、统 一 标 识 ”的 绿 色 农
产品品牌，坚持不懈地推进种植业 3
个“十百千”工程。加大政策扶持力
度，探索多种发展模式，按照农业标
准 化 示 范 项目的要求，2015 年内各发
展两万亩以上。着 力 推 进 新 现 河 百
里 枇 杷 大 峡 谷 及 枇 杷 庄 园 经 济 带 、
南 溪 河 百 里 荔 枝 大 峡 谷 及 荔 枝 庄 园
经 济 带 、玉 屏 — 新 华 — 和 平 — 白 云
百 里 猕 猴 桃 产 业 及 猕 猴 桃 庄 园 经 济
带建设。

四是坚持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并
行。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，强化河道

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，成功创建国家
卫 生 县 城 。 将 石 漠 化 治 理 与 退 耕 还
林、天然林区保护有机结合 ，累 计 实
施 退 耕 还 林 面 积 20.8 万 亩 ，巩 固 退
耕 还 林 成 果 林 业 项 目 13.9 万 亩 ；投
入 资 金 1861.3 万 元 ，完 成 2.7 万 亩 陡
坡 地 生 态 治 理 工 程 ，实 施 了 退 耕 还
林 荒 山 荒 地 人 工 造 林 11.4 万 亩 ；采
取 封 山 育 林 、重 新 造 林 模 式 进 行 石
漠化综合治理，在石漠化区域，推广
种植苹果、核桃等经济林果，实现产
业 培 植 与 石 漠 化 治 理 有 机 结 合 ，现
已完成石漠化治理 5.4 万亩。

投资 897 万元，完成新现河流域
4.7 公里综合治理工程，河流水环境质
量不断改善；多方整合资金，完成水土
流失治理面积 7179 公顷。累计投入
2200 余万元完成屏边大道和城区行道
树的补植补种工作，新增绿化带及行
道树 12.4 公里，完成大围山民族文化
广场、县政府休闲广场等公共场所草
坪配植、花木绿地 9.41 万平方米，绿化
率达 31.6%；投入 1872.33 万元建成日
处理能力 35 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
一座，投入 4756.14 万元建成生活污水
处理厂一座；投资 496.85 万元建成县
环 境 监 测 业 务 用 房 并 投 入 使 用 ；围
绕 美 丽 家 园 建 设 ，开 展 农 村 环 境 综
合 整 治 工 程 ，将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
进 行 量 化 管 理 ，纳 入 村 规 民 约 ，重
点 解 决 脏 、乱 、差 的 问 题 ，投 资 264
万 元 完 成 3 个 农 村 环 境 综 合 整 治
工 程 示 范 点 建 设 。

在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进行了哪些探索？

■坚持规划引领与绿色发展融合，宣传引导与观念转变结合，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同步，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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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肖明新

4 月 16 日，国务院发布了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
划》（以下简称“水十条”）。可以说，“水十条”的出台
是我国整体环境治理的一件大事，是生态文明建设
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。

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推进
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指导下，“水十条”的
有效实施有其有利的氛围。相比于“大气十条”，“水
十条”在落实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地方
政府的责任。

“水十条”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

笔者认为，“水十条”并不只是单独规定直接涉
及水污染防治的相关行为，它站在一个更为宽广的
角度看待水环境问题的解决。比如，“水十条”同时
规定了经济结构调整、科技创新、水资源节约等方面
的政策与措施，但水环境问题解决的重点仍然还是
污染控制与治理上。

“水十条”首先在指导思想部分就明确了政府
的统 领 作 用 。 这 种 定 位 是 合 适 的 。 环 境 问 题 是
公共问题，环境利益涉及公共利益。政府作为公
共利益的代表，有责任也有能力应对和解决水环
境 问 题 。 但 政 府 包 括 中 央 政 府 与 地 方 政 府 。 对
于公共事务管理，宪法也特别注意了中央与地方
的 职 权 划 分 问 题 ，在 水 污 染 防 治 中 ，这 个 问 题 同
样存在。

在“水十条”的第一部分——全面控制污染物
排放，所有的政策措施虽然由国务院的部委牵头、参
与，但均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。在环境执法监管部
分，“水十条”强调了标准的重要性，提出“完善国家
督查、省级巡查、地市检查的环境监督执法机制”，并
要求加强对地方人民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。在水环
境管理部分，“水十条”要求，未达到水质目标的地区
要制定达标方案，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。

在 第 九 部 分 ，也 是 最 能 体 现 地 方 负 责 的 部
分，“水十条”明确提出强化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
责任，地方政府是实施本行动计划的主体。地方
政 府 需 要 在 2015 年 底 前 分 别 制 定 并 公 布 水 污 染
防 治 工 作 方 案 ，各 省（区 、市）工 作 方 案 要 报 国 务
院 备 案 ；国 务 院 与 各 省（区 、市）人 民 政 府 签 订 水
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，对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
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水污染防治相关资金分配的
参 考 依 据 。 这 些 规 定 可 以 看 作 是 在 授 予 地 方 政
府大量职权下确保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，保证
水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。

由此可见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“水十条”中占有
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中央政府通过设定水环境质量标
准、督察具体执法、任务考核等方式等保证水环境政
策目标的实现，但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实现设定的水
环境质量拥有广泛的职权。“水十条”所反映的这种
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微观权力的下放与对
地方政府控制的具体化。

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法律依据及其制度安排

“水十条”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，这样的规
定并不是中央政府在推诿责任。事实上，地方政府对
辖区内的水环境质量负责是有法律依据的。从另一
角度讲，“ 水 十 条 ”的 这 些 规 定不是凭空出现的，
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

1984 年 制 定 并 经 1996 年 修 改 的
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在
水污染防治中的作用进行概括性的规
定。在 2008 年对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的修
订中，新规定了“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
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”。与此相适
应，新法还规定“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
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，将水环境
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 政
府 及 其 负 责 人 考 核 评 价 的 内 容 ”。
但《水 污 染 防 治 法》并 没 有 规 定 地 方
政府没有完成目标的后果。

对于针对以企业为主的污染物排
放者的日常监管，《水污染防治法》显然
将 此 当 作 中 央 与 地 方 政 府 的 共 同 职
权。无论是排污许可权还是行政处罚
权，都是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享，且具
体划分则由中央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
管部门规定。应该来讲，这种赋予中央
政府大量具体事务监管职权的做法，一
方面会分散中央政府掌控全局的精力；
另一方面，由于对于相关信息的缺乏，
这种监管会付出巨大的成本。当前，国
务院正在主导实施行政审批改革，其中
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向地方政府的
下放。应该来讲，这样做也可以提高地
方政府的积极性。

对于地方政府可能的不作为问题，
《水污染防治法》是通过一种行政监察
的机制来应对的。这种做法当然能在
一定程度上制约相关部门。但同时也
应该看到，这主要是一种同一层级政府
内部的监督，现实中地方政府不作为的
现象还是大量存在。

新修订的《环境保护法》却有了不
一样的规定。新环保法第六十七条第
二款规定“依法 应 当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，
而有关环境保护 主 管 部 门 不 给 予 行
政 处 罚 的 ，上 级 人 民 政 府 环 境 保 护
主 管 部 门 可 以 直 接 作 出 行 政 处 罚
的决定。”

这 显 然 是 中 央 政 府 对 地 方 政 府
既 定 监 管 权 力 的 干 预 。 它 体 现 了 中
央政府拥有一种“代位权”，其特点在
于 中 央 政 府 可 以 在 一 定 情 形 下 行 使
本 应 属 于 地 方 政 府 的 职 权 。 行 政 代
位 权 的 特 殊 之 处 在 于 中 央 政 府 并 不
会 主 动 地 去 行 使 本 该 属 于 地 方 政 府
的 职 权 。 它 的 行 使 存 在 着 一 个 启 动
条 件 ，那 就 是 政 府 怠 于 履 行 相 应 职
权。在美国《清洁水法》和《清洁空气
法》中均规定一定条件下联邦政府可以
取代州政府的执行。

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规范性指引

虽然《水污染防治法》是“水十条”

关于地方政府责任的法律基础，但是二
者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还是有很大的
不同。结合“水十条”已有的规定，相
关 制 度 应 该 在“ 水 十 条 ”的 基 础 上 进
一 步 确 定 并 细 化 ，以 此 促 进 水 污 染
防 治 目 标 的 实 现 与 水 污 染 防 治 的 法
治化。

除了新环保法所规定的行政代执
行权机制外，根据水环境质量来分配水
污染防治相关资金应该是中央政府控
制地方政府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。
因此，可以考虑综合政府用于水污染防
治的各项支出设立水污染防治综合基
金，专门用于水污染防治。

对于这项基金的管理是中央政府
的重要职权。当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区
域水环境质量没有达到法定的标准时，
中央政府可以减少对地方政府的相应
拨付，以示惩处。这种做法也符合财政
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要求。

在水污染防治中，在加强中央对地
方的控制的同时也应该进一步下放监
管 权 限 以 提 高 地 方 政 府 的 行 为 积 极
性。从语义上来理解，地方政府对环境
质量负责本身就是一种概括性授权，它
意味着区域内的水污染行为都应由地
方政府来予以监管。结合行政审批改
革的理念以及相关操作经验，在配套完
善中央政府对 地 方 政 府 的 有 效 控 制
制 度 下 ，应 该 主 要 由 地 方 政 府 来 监
管水污染行为。

当然，这个权力下放过程中可能会
有不适合或者地方政府难以监管的污
染者，比方涉军企业和单位以及一些央
企等，对此相关规定应予以明确。鉴于
相关配套制度完善的过程性，这种权力
下放过程可以逐渐推行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“水十条”实
施的重要内核就是地方政府主体责任，
其法律依据是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。而 地
方 政 府 对 区 域 内 环 境 质 量 负 责 可 以
也 应 该 是 我 国 水 污 染 防 治 的 一 项 基
础 性 规 定 。 相 比《水 污 染 防 治 法》，

“ 水 十 条 ”在 中 央 政 府 如 何 控 制 地 方
政 府 上 更 细 化 ，更 具 有 操 作 性 。“ 水
十 条 ”在 今 后 实 施 的 过 程 中 则 需 要
更 加 注 意 中 央 与 地 方 监 管 职 权 的 划
分 问 题 ，并 逐 渐 下 放 监 管 权 限 。 而
以 水 环 境 质 量 为 基 础 的 水 污 染 防 治
资 金 分 配 则 需 要 进 一 步 综 合 化 、制
度 化 。 监 管 权 限 划 分 以 及 防 治 资 金
分 配 都 可 以 在“ 地 方 政 府 对 区 域 内
环 境 质 量 负 责 ”下 得 以 解 释 ，这 两方
面内容应该在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的修订
中有所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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